
　　

2016年钦州市人民政府

为民办10件实事项目实施方案

为确保按规定目标和实施时间全面完成2016年钦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工作任务，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努力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完成2016年钦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工作任务，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总体目标

2016年钦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项目，包括社保、健康、教育、水利、安居、农补、生态、文化、交通、扶贫等10大类共66个项目，计划投入资金51.19亿元。其中：社保惠民工程6个，计划投入8.2亿元；健康惠民工程6个，计划投入18.99亿元；教育惠民工程9个，计划投入2.16亿元；水利惠民工程4个，计划投入0.62亿元；安居惠民工程13个，计划投入17.42亿元；农补惠民工程3个，计划投入1.6亿元；生态惠民工程5个，计划投入1.2亿元；文化惠民工程15个，计划投入0.57亿元；交通惠民工程3个，计划投入0.15亿元；扶贫惠民工程2个，计划投入0.28亿元。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级各责任单位要建立领导责任制，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并组建工作班子，确定专人负责。要按照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把完成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的根本措施，作为改善民生、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际行动，列入工作重点，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各级各责任单位要通力合作，加强协调，真抓实干，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确保工作质量和全年目标任务完成。市级牵头单位要认真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及时分解指标任务，切实加强对县区工作的指导。各县区政府（管委）要科学制定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责任，狠抓落实。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各项优惠政策，简化项目审批手续，为项目实施提供优质服务。各级财政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为民办实事项目的投入，加强资金的统筹和监管，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三）加强督查，严格考核。各级各责任单位要加强督查指导，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市政府督查室要加强督查督办，对进度不快、工作措施不力的县区和单位督促整改，确保目标任务完成。市绩效办要将牵头责任单位为民办实事项目指标考核得分直接纳入其年度绩效评估得分，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单位，该年度绩效考评不得评为先进等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管，对乱设关卡、乱摊派、乱收费的，对挪用、挤占、抵扣、滞留为民办实事专项资金的，要按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各级统计部门要依法对为民办实事项目统计数据进行认定，确保真实可靠、客观公正。

（四）强化后续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各级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后续管理，制定后续管理办法，出台推进项目后续管理措施，对项目后续管理在人员力量、经费保障等方面提供支持，做到建管并重。各有关单位要积极配合，提供优质服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项目办成惠民工程、民心工程。

（五）加强宣传报道，营造良好氛围。钦州日报社、钦州电台、钦州电视台等媒体要开辟专栏，对为民办实事开展情况进行报道。市发改委每月对为民办实事工作进行动态通报。各县区各部门要重视宣传工作，加强舆论引导，采取多种形式，全面、深入宣传为民办实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参与到为民办实事中去。

附件：2016年钦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项目责任表

附件

2016年钦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项目责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　施　内　容
	总投资
	资金来源（万元）
	实施

时间
	牵头单位及配合单位
	职　　责　　分　　工

	
	
	
	
	中央财

政补助
	自治区

财政补助
	市本级

财政安排
	县区财政配套
	其他
	
	
	

	
	
	合计（66）项
	511858
	234628
	74609
	12932
	15558
	174131
	
	
	

	一
	社保惠民工程
	小计（6项）
	81962
	61006
	13234
	954
	2289
	4480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精准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确保年满60周岁以上参保人员按规定领取养老金；全市城乡居保参保总人数105万以上，其中领取待遇人数35万以上
	41434
	26500
	7674
	680
	2100
	448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指导和协调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和待遇核发工作，确保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公安局、民政局、扶贫办、残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各县区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公安局负责提供16周岁以上居民数据；（3）市民政局负责提供五保低保困难人员数据；（4）市扶贫办负责提供扶贫人员数据；（5）市残联负责提供残疾人员数据；（6）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本县区内养老保险工作，灵山县、浦北县、钦南区、钦北区、钦州港区参保人数分别达到39万人、27万人、9.5万人、26万人、3.5万人以上。

	2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为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从2016年1月1日起城乡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差分别达到280元、125元以上
	38096
	34286
	3810
	.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指导和协调各县区做好城乡低保对象资格审核，按时发放低保资金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城乡低保对象认定及资金管理发放工作。

	3
	农村居民住房政策性保险
	为全市79.6万户农村居民住房购买政策性保险
	907
	
	681
	38
	189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配合自治区组织做好全市农村居民住房政策性保险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各县区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2）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保险费用并按时划拨，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4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1004
	
	768
	236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负责组织实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指导和协调各县区民政部门做好发放对象资格审核，按时发放补助资金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残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残联负责做好发放对象资格初审工作，配合民政部门向财政部门申请补贴资金；（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具体发放工作。

	5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扶特扶
	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和计划生育（伤残和死亡）家庭发放奖励（特别）扶助金
	469
	220
	249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将奖扶资金按时发放给对象。

	6
	残疾人托养“阳光家园计划”补助
	对520名智力、精神和肢体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给予补助1000元/人·年
	52
	
	52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残联
	制定全市任务指标，督查检查各县区任务完成落实情况。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及时下拨自治区下达项目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做好补助对象的落实及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二
	健康惠民工程
	小计（6项）
	189878
	102752
	30869
	2480
	8626
	45150
	
	
	

	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参合率达到自治区97%的目标要求，年筹资标准540元/人（其中个人自筹120元、各级财政补助420元）
	163821
	91011
	27386
	1741
	7277
	36405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管理工作；指导和协调各县区卫生计生部门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缴费和医疗费用的报账管理工作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各县区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做好新农合参合缴费工作，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并按时划拨。

	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预计服务人口315.92万人，按人均40元/年的标准筹措资金，免费提供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等12大类45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2637
	10109
	1613
	197
	717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和绩效考评工作；指导和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符合条件人员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各县区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绩效考核；（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抓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3
	艾滋病防治
	支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2329
	1313
	110
	415
	491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和实施艾滋病防治攻坚工程，加强宣传教育和疫情监测，完善救治服务体系；指导和协调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实施艾滋病防治攻坚工程相关工作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做好本县区内艾滋病防治工作。

	4
	地中海贫血防治
	实施地中海贫血防治项目，推进母婴健康“一免二补”幸福工程，全市婚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以上，推进农村孕产妇产前筛查及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2229
	
	1610
	55
	141
	424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开展地中海贫血一级预防工作，做好宣传倡导、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等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民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民政局负责做好婚检和地中海贫血防治工作宣传，向结婚登记当事人发放《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申请表》，积极动员和告知结婚登记当事人参加免费婚检；（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本县区地中海贫血防治及“一免二补”工作，确保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5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为符合生育政策的计划怀孕的农村夫妇（含流动人口）进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541
	319
	150
	72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做好本县区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实施工作，确保完成各项指标。

	6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实施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障工作
	8322
	
	
	
	
	8322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人社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加强监督管理，协调做好保费拨付以及审核赔付，做好年度考核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拨付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抓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及时拨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

	（1）
	新农合大病保险
	参合人数303.37万人，按25元/人标准筹集大病保险保费
	7584
	
	
	
	
	7584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实施新农合大病保险；牵头组织开展大病保险项目招投标；协调做好保费拨付以及审核赔付，做好新农合大病保险年度考核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拨付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抓好新农合大病保险工作，及时拨付新农合大病保险资金。

	（2）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参保人数24.6万人，按30元/人标准筹集大病保险保费
	738
	
	
	
	
	738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镇居民大病保险，负责资金筹集，协调做好保费拨付以及审核赔付，做好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年度考核工作，完成市直参保人员3.2万人。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拨付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本县区内城镇居民大病保险推进工作，灵山县、浦北县、钦南区、钦北区参保人数分别为8.6万人、5.4万人、4.1万人、3.3万人。

	三
	教育惠民工程
	小计（9项）
	21638
	7450
	6954
	4750
	1350
	1134
	
	
	

	1
	学前教育推进工程
	建设市第九幼儿园，建筑面积4842平方米，配套相关附属设施
	1350
	500
	
	250
	300
	3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配套资金分担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北区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2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推进2016年2月底前下达的53个“薄改”土建项目（总投资11964万元，实施时间为2016-2017年），2016年12月底前开工率达到90%，完成投资1200万元
	1200
	
	960
	
	24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配套资金分担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3
	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建设灵山县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应用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
	500
	5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开展中期检查和组织项目验收，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灵山县政府负责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4
	加强普通高中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新建普通高中2所、改扩建普通高中3所，为2所普通高中购置图书、仪器设备
	2000
	
	20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开展中期检查和组织项目验收，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5
	农村义务教育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资助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小学生每生每年补助1000元，初中（特教）生每生每年补助1250元
	8100
	4050
	3240
	
	81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配套资金分担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做好项目实施、督查等工作。

	6
	普通高中免学费
	免除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学生学费
	154
	
	154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申请、审核、发放，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水库移民管理局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水库移民管理局负责库区移民子女身份的认定。

	7
	中职学生免学费
	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1－3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3000
	2400
	6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8
	钦州市高新区实验学校（第十五学校）
	建设高新区实验学校（办学规模为幼儿园12个班，小学24个班，初中12个班，高中6个班，总投资13344万元），2016年完成投资4500万元
	4500
	
	
	45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以业主身份全面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体育局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体育局配合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9
	白石湖小学
	续建白石湖小学（建筑面积7564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争取完工，投入使用
	834
	
	
	
	
	834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
	负责项目融资及建设工作。

	
	
	
	
	
	
	
	
	
	
	配合单位：市教育局、财政局
	配合牵头单位协调推进项目实施。

	四
	水利惠民工程
	小计（4项）
	6176
	3236
	2890
	
	50
	
	
	
	

	1
	中小河流治理
	治理中小河流6公里
	500
	400
	50
	
	5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督促指导项目实施，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年度内完成中小河流治理河长6公里。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征收办，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征收办负责项目建设征地拆迁；（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配合牵头单位组织项目建设。

	2
	农田水利建设
	加快浦北县中央财政小农水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农田灌溉条件，促进稳粮增收
	1280
	128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及时下达项目投资计划，指导和协调浦北县水利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浦北县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浦北县政府负责项目实施，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3
	“美丽广西·生态乡村”饮水净化工程
	建设11个饮水净化示范项目，提升我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达标率和规范管理水平
	550
	
	55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实施11个饮水净化示范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环保局、卫计委，钦州供电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环保局负责指导各县区加快乡镇及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3）市卫计委负责饮用水水质达标工作；（4）钦州供电局负责电力设施建设和落实用电优惠政策；（5）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水源保护区划定，配合牵头单位组织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4
	水库移民新村建设
	新建水库移民新村41个，续建新村21个，硬化村屯道路21条共30公里
	3846
	1556
	2290
	
	
	
	2016年4-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库移民管理局
	负责向上级申请项目，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实施水库移民新村建设工程。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五
	安居惠民工程
	小计（13项）
	174215
	42288
	4135
	3402
	1843
	122546
	
	
	

	1
	城市棚户区改造
	计划改造城市棚户区500户
	7200
	775
	175
	
	
	625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分解落实任务，做好项目相关手续的审批，指导、协调和督促项目业主按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开工及加快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征收办、工信委、国资委、滨海置业集团公司、开投集团公司，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发改委审批项目立项；（2）市财政局按项目进度及时拨付资金；（3）市国土资源局做好项目用地指标申报及审批，按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办理项目土地使用权证；（4）市征收办监督和指导项目所在地区（城区）政府做好项目征搬工作，对承担具体征搬工作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协调项目征地搬迁工作中出现问题；（5）市工信委、市国资委负责协调改制企业积极推进棚改项目实施；（6）各县区政府（管委）、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市开投集团公司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2016年责任状和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加快落实项目用地和办理项目的前期手续，确保项目于6月底前实现进场动工，9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加快施工进度。

	2
	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5280户（具体任务以自治区下达的为准）
	31680
	3960
	3960
	792
	1056
	21912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督查、验收；指导各县区制定实施方案和协助抓好农村建筑工匠、村庄规划协管员的培训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发改委、民政局、水库移民管理局、卫计委、残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市发改委、民政局、水库移民管理局、卫计委、残联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2）各县区政府（管委）在负责组织本县区项目实施，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3
	新增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新增发放租赁住房补贴60户
	16
	16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督促指导市房管所以及灵山县、浦北县政府按照时间节点及时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民政局，灵山县、浦北县政府
	（1）市财政局及时拨付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资金；（2）市民政局在《钦州市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规定时限内完成申请补贴的低保户、五保户家庭收入等情况的审核工作；（3）灵山县、浦北县政府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2016年责任状和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及时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4
	排水管网改造及清淤疏浚
	对银河街片区、石南路、文峰南路、明珠三巷等街道的排水管道进行改造，清淤疏通城区雨水、污水管网
	1000
	
	
	10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建设和管理。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财政局
	（1）市住建委负责提供城区排水管道相关图纸资料；（2）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建设经费。

	5
	城区小街小巷道路照明工程
	对油麻角村安置点、石吉西1至4巷等小街小巷进行路灯安装
	300
	
	
	3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协调和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经费；（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6
	城市道路照明改造工程
	改造新兴路（人民路至文峰南路）、南珠西大街（北部湾大道至小天地幼儿园）等道路照明设施
	120
	
	
	12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协调和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经费；（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7
	城市道路照明线路设施改造工程
	改造富民路（永福东大街至子材东大街）、兴桂路（永福东大街至子材东大街）、人民路（大花园至新兴路）、钦北区行政中心道路、蓬莱大道南段道路、鸿发市场道路等照明线路设施约23900米
	250
	
	
	25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协调和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经费；（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8
	断头路及小街小巷建设
	逐步完成建设路至凤岭二巷道路、气象站至第二小学水利沟边道路、茶亭西三巷道路、英华小学附近道路、安园八巷、民安南三、四巷、北营村进村道路、章屋村进村道路、银河五巷永福社区道路，以及年内因市民诉求、人大政协提案等不可预测原因需增加建设的其他断头路小街小巷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
	800
	
	
	8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建设和管理。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钦南区政府、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经费；（2）钦南区、钦北区政府负责建设用地的征拆工作。

	9
	市政公厕建设
	改建中行小广场公厕1座、二马路旁江滨公厕1座、北部湾大道公厕1座，新建乘风大道公厕1座
	140
	
	
	14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建设和管理。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拨付项目经费。

	10
	第九届广西（钦州）园林园艺博览会园博园
	主要建设坭兴陶博物馆、园区景观、园区道路、入园广场、场馆停车场及配套设施等
	85000
	
	
	
	
	850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与自治区园博办对接沟通，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建设，加强资金监管等。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住建委、国土资源局、征收办、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政府
	（1）市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审批；（2）市住建委负责项目选址和规划设计等相关建设手续的审批；（3）市国土资源局负责项目用地审批；（4）市征收办负责项目征收审批；（5）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项目融资、建设、管理；（6）钦南区政府负责建设用地的征拆工作。

	11
	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35kV部分：新建35kV线路67.07km，扩建35kV变电站9座，新增变电容量82MVA；10kV部分：杆塔组立14124基；配变776台，容量189015；10kV线路196.0945km；0.4kV低压线路1081.947km；户表12017块
	46922
	37537
	
	
	
	9384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钦州供电局
	负责制订项目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项目实施，筹措资金并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加强资金监管等。

	
	
	
	
	
	
	
	
	
	
	配合单位：钦州城郊供电公司，灵山县、浦北县供电公司
	配合牵头单位协调各项工作，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按工程里程碑进度完成项目投产工作。

	12
	乡镇水罐消防车配置
	进一步推进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为55个乡镇各配置1辆简易水罐消防车（其中：钦南区9辆、钦北区11辆、港区3辆、灵山县17辆、浦北县15辆）
	656
	
	
	
	656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武警钦州消防支队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对乡镇专职消防队员进行培训和业务指导，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负责推进项目实施，落实项目资金。

	13
	特殊场所联网型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配置
	为养老院、五保村、小型幼儿园、福利院、传统文化村落、棚户区、古建筑、老城区三合一场所等特殊场所安装联网型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131
	
	
	
	131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武警钦州消防支队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民政局、教育局、住建委、残联、文新广电局、保险协会，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发改委审批项目立项；（2）市财政局协调安排项目资金；（3）市民政局加强对养老院、福利院、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老年人活动场所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推广应用；（4）市教育局加强对小型幼儿园、托儿所等场所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推广应用；（5）市住建委加强对传统文化村落和三级及以下耐火等级的老旧居民住宅、宿舍、出租屋、农家乐、小旅馆、地下居住空间等场所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推广应用；（6）市残联加强对残疾人服务机构和残疾人活动场所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推广应用；（7）市文新广电局加强对传统文化村落、古建筑场所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推广应用；（8）市保险协会鼓励保险公司对在其场所已安装独立感烟报警器的投保人适当下浮保费；（9）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六
	农补惠民工程
	小计（3项）
	15975
	15225
	450
	75
	225
	
	
	
	

	1
	农资综合补贴
	补贴种粮农民，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成本提高的困难
	13525
	13525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筹措资金，制订资金分配方案，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指导县区财政部门开展相关管理工作。

	
	
	
	
	
	
	
	
	
	
	配合单位：市粮食局、发改委、农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根据各自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2
	农机具购置补贴
	补贴购置各种农机具9000台
	1700
	17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农机局
	负责补贴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包括编制实施方案、制定补贴机具目录和组织开展购机申请、审核、登记、公示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按自治区规定的比例安排市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加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监管，督促各县区财政局做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工作；（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按自治区规定的比例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并按时划拨，加大扶持力度，确保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顺利实施。

	3
	“双高基地”良种补贴
	按各地实际种植面积，按照国家农作物良种补贴标准，给予补贴
	750
	
	450
	75
	225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双高”办
	负责牵头组织指导各县区落实良种补贴政策，争取自治区补贴资金并联合农业、财政部门审批市本级的良种补贴资金，做好市本级的核验批复和申请自治区验收。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农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农业局、财政局协助牵头单位做好“双高基地”良种补贴工作；（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良种补贴配套资金、做好良种补贴资金初审工作并向上级申报。

	七
	生态惠民工程
	小计（5项）
	12050
	681
	10151
	369
	849
	
	
	
	

	1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对51.99万亩公益林的管护进行补偿
	695
	681
	14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负责组织实施公益林补偿工作，及时下达补偿计划，年度内完成公益林补偿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管护公益林，按要求完成补偿基金发放任务。

	2
	“美丽广西·生态乡村”村屯绿化
	实施村屯绿化5458个，其中自治区示范村屯348个（林业部门实施289个，扶贫部门实施34个，移民部门实施25个），一般村屯5110个
	5709
	
	5709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加强项目检查和指导，做好林业部门村屯绿化专项活动。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扶贫办、水库移民管理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兑付监管以及整合本级财政资金；（2）市扶贫办负责扶贫村的村屯绿化；（3）市水库移民局负责水库移民村的村屯绿化；（4）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3
	现代农业发展
	“双高”基地建设
	5235
	
	4167
	219
	849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双高”办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开展绩效评价、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指导、项目督促检查和项目验收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局、水利局、农机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国土资源局、农业局、水利局、农机局做好业务协调指导，督促各县区落实项目建设；（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落实市政府下达的“双高”基地建设任务，并推进土地流转、土地整治、水利化建设、全程机械化生产、良种良法的推广等重点项目实施。

	4
	污染防治
	支持大气污染防治，购置喷雾降尘车和道路冲洗保洁车等；提高环境监测能力，开展重点行业二噁英监督性监测
	261
	
	261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分配的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开展监督性监测，采购监测仪器设备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政管理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市政管理局负责喷雾降尘车和道路冲洗保洁车的规范化使用；（3）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5
	土地整治
	实施钦南区那彭镇六湖村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建设规模215.3235公顷。翻耕土地60.7118公顷，建设生产路4条共4.22公里、排灌渠16条共12.67公里、挡土墙55处、标志牌1座，重建桥头1座
	150
	
	
	15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按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钦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南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协调推进项目实施。

	八
	文化惠民工程
	小计（15项）
	5693
	1030
	2934
	903
	326
	500
	
	
	

	1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建设80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项目数量、资金以自治区下达文件为准）
	2800
	
	2000
	640
	16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住建委、卫计委、体育局、基层办，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国土资源局、住建委、基层办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3）市卫计委负责筹措中心计生服务室建设配套资金，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4）市体育局负责筹措中心篮球场建设配套资金，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5）各县区政府（管委）全面负责本县区项目建设。

	2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场所免费开放
	对全市群众艺术馆、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场地及基本服务项目实行免费开放
	545
	436
	87
	4
	18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全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场所免费开放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3
	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
	完成5个乡镇无线发射台站建设任务
	440.5
	
	344.5
	96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4
	农家书屋建设
	更新339家农家书屋出版物
	189
	
	189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加强督查，确保本县区任务按时完成。

	5
	举办“广场大家乐活动”
	开展市本级“广场大家乐”群众文化活动51场
	25.5
	
	
	25.5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协调解决文化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群众艺术馆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群众艺术馆负责协调、指导相关单位，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6
	“和谐之声”文艺演出进农村
	到乡镇演出100场文艺节目
	50
	
	
	5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市直文艺团体下乡演出100场，协调指导各县区开展活动。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确保活动顺利完成。

	7
	举办农村文艺汇演及扶持优秀村级文艺队
	举办农村文艺汇演，扶持优秀村级文艺队
	13
	
	
	13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协调、指导开展文艺汇演，评选优秀村级文艺队。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协助做好扶持工作。

	8
	农村电影公益性放映
	在全市所有行政村每年每村放映12场电影
	266
	178
	44
	14
	3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任务。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并及时划拨，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9
	中小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放映
	在全市中小学校每学期放映2场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500
	
	
	
	
	5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任务。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教育局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教育局配合到中小学指导、督查和验收。

	10
	开发园区电影放映
	送电影进开发园区
	48
	
	
	30
	18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任务。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工信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工信委配合到开发园区指导、督查和验收；（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并及时划拨，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11
	全民体育健身工程
	建设室外门球场1个，安装篮球架10副，安装室内健身器材15件，安装乒乓球台10张
	67
	17
	5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向自治区体育局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负责项目绩效考核。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落实建设场地及安装实施工作。

	12
	全民健身路径工程
	安装全民健身路径15条
	75
	15
	6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向自治区体育局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负责项目绩效考核。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落实建设场地及安装实施工作。

	13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建设1个乡镇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8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60
	
	6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向自治区体育局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负责项目绩效考核。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落实建设场地及安装实施工作。

	14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
	对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给予补助
	414
	384
	
	3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15
	儿童家园
	创建100个“儿童家园”
	200
	
	100
	
	1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妇联
	负责指导各县区向上级申请项目，协调资金分配的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按不低于每个1万元的标准安排创建经费，并负责项目实施建设。

	九
	交通惠民工程
	小计（3项）
	1492
	
	1492
	
	
	
	
	
	

	1
	“美丽广西·生态乡村”道路硬化“二改善”建设
	完成70个村屯道路硬化项目建设任务（其中：钦南区8个、钦北区10个、灵山县25个、浦北县27个)
	1400
	
	14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向上级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交通运输局、扶贫办、审计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发改委、交通运输局、扶贫办、审计局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3）各县区政府（管委）具体组织本县区项目规划和建设。

	2
	农村便民候车亭建设
	建设23个农村便民候车亭
	92
	
	92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向上级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协调落实本县区农村便民候车亭用地选址，确保本县区任务按时完成。

	3
	公交线路优化工程
	新开通钦州—中马产业园和钦州—保税港区2条公交线路，增加停靠“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对公交停靠站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落实线路的开通及调整。

	
	
	
	
	
	
	
	
	
	
	配合单位：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市公安局、财政局、维稳办、信访局，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根据各自职责配合牵头单位解决运营亏损补贴、线路和站点设置、处理维稳事件和化解矛盾。

	十
	扶贫惠民工程
	小计（2项）
	2780
	960
	1500
	
	
	320
	
	
	

	1
	贫困村水泥路建设
	修建贫困村水泥路50公里
	1500
	
	150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扶贫办
	负责向上级申请项目，指导各县区组织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交通运输局根据部门职能配合牵头单位指导项目建设；（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并及时划拨，组织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2
	脱贫攻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实施建制村优选通达路线窄路面公路拓宽改造工程80公里
	1280
	960
	
	
	
	320
	2016年1-12月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向上级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并及时划拨，组织项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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